
                         裕泽证券投资基金投资组合公告 

 

                   （2001第 1号）  

  一、重要提示 

  本基金的托管人——中国工商银行已于 2001年 4月 18日复核了本公告。截止 2001年 3

月 31日，裕泽基金资产净值为  523,721,448.97元，单位净值为 1.0474元。 

  二、基金投资组合 

  （一）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行业          市值（元）       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 

  1     交通运输       21,967,466.15            4.19 

  2     能源电力       33,429,208.97            6.38 

  3     建材建筑          294,720.00            0.06 

  4     冶金           12,303,709.13            2.35 

  5     机械制造       65,956,025.89           12.59 

  6     电子通讯       69,712,922.43           13.31 

  7     石油化工       12,124,495.32            2.32 

  8     生物医药       21,079,931.88            4.03 

  9     汽车及配件制造  2,191,355.07            0.42 

  10    纺织服装        6,396,041.26            1.22 

  11    家电              684,780.80            0.13 

  12    酿酒食品       37,397,435.36            7.14 

  13    商贸旅游          369,134.68            0.07 

  14    金融地产        9,043,733.05            1.73 

  15    农林牧渔          919,444.12            0.18 

  16    综合           31,150,079.87            5.95 

       合计          325,020,483.98           62.06 

  其中，交通运输包括公路、铁路、水运、航空、港口、仓储等；能源电力包括煤电、水

电、矿业等；医药包括中药、西药、生物制药等；汽车及配件制造包括摩托车制造、农用车

制造等。 

  （二）国债及货币资金合计 

  截止 2001年 3月 31日，裕泽基金持有的国债及货币资金合计为 243,099,690.86   (货

币资金含清算备付金)，占基金资产净值的 46.42％。 

  （三）可转换债券投资 

  截止 2001 年 3 月 31 日，裕泽基金持有的可转换债券合计为 2,520,200，占基金资产净

值的 0.48％。 

  （四） 基金投资前十名股票明细 

  序号      名称         市值（元）       占净值比例（％） 

  1      风华高科       41,731,842.78        7.97 

  2      宁波韵升       33,892,199.25        6.47 

  3      西山煤电       28,556,913.00        5.45 

  4      五粮液         27,087,435.36        5.17 

  5      中集集团       26,220,412.40        5.01 

  6      电广传媒       14,647,501.75        2.80 

  7      外运发展       14,000,700.00        2.67 



  8      海王生物       12,075,303.00        2.31 

  9      齐鲁石化       10,952,536.92        2.09 

  10     东大阿派       10,761,615.63        2.05 

  三、 报告附注 

  （一） 报告项目计价方法：本基金持有的上市证券采用公告内容截止日的市场均价计算；

已发行未上市股票采用成本价计算。 

  （二） 基金持有每只股票的价值（按成本价计算）均不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与本

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共同持有任何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证券总和,均未超过该证券总股本

的 10％。 

  （三） 基金的其他应收应付款项，包括：应收银行存款利息、应收交易保证金利息、应

收国债利息、应收新股申购款、应付管理费、应付托管费、应付佣金等合计为贷方金额

46,918,925.87元，与股票市值、国债及货币资金、可转换债券抵减后等于基金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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